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重大及涉外事项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重大及涉外事项

报告制度，对基金会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基金会的运行实际

情况，特制定《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重大及涉外事项报告制度》(以下简称本制

度)。

第二条 本制度仅适用于基金会重大及涉外事项报告工作。

第三条 秘书处负责本制度的解释、修订和完善。

第二章 重大事项内容

第四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事项包括:理事会换届选举、理事监事罢免补选、变更登记、

设立分支机构、党组织建设、出版刊物、涉外交流与合作活动、涉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

失的突发事件中、接受大额捐赠、进行大额对外捐赠或投资、违法受处、基金会的终止和注

销等。

第三章 各重大及涉外事项具体处理办法

第五条 理事会换届改选时，由理事会、主要捐赠人共同提名候选人，由上一届全体理事

对全部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依照得票数多少的顺序入选新一届理事会。罢免、增补理事应

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登记单位审查同意。

第六条 基金会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业务

主管单位及举办者发生变化，设立或撤销分支机构，应事先报登记单位审查同意，事后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基金会成立党组织。党的组织形式或党的工作负责人发生变更，应及时向上级登

记管理机关党组织报告，并在变更后 30 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八条 基金会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范围内出版刊物(不包含内部年报和内部宣

传品)，须事先向上级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出版后按时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九条 基金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应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分支机构和

代表机构须经登记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实体机构应在办理

工商登记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前，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条 基金会举办、参与国际性学术活动及其他外事活动，如与境外组织或机构合作或

联合举办活动、邀请境外人士或境外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活动，以基金会名义组织的境外学习

和考察活动等，需提前向上级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事后 30 日内应将活动情况报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

第十一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涉及人员伤亡、财产严重受损等突发事件，应在发生后 7 个

工作日内及时向上级登记管理机关报告。

第十二条 基金会的活动因违反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被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应在

被处罚之日将有关情况通报上级登记单位，15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报登记管理机关。

第十三条 基金会接受单一捐赠人的大额捐赠，或进行针对单一项目和单一受益人群的大

额对外捐赠，需事经理事会批准后，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向登记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基金会终止，应在理事会表决通过后十五日内，报登记单位审查同意。经登记

单位审查同意后十五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

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在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十五条 发生重大事项，按照管辖范围和权限，其详细报告程序是：秘书长向理事长报

告→理事长批准后向理事会报告→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按有关规定向登记机关报告。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 2021 年 2 月 9 日二届五次理事会决议通过即生效实施。

附: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重大事项预备案表

事项名称

事项内容与处理情况

时间 地点

备注

登记管理机关

意见

注：本表格一式两份，一份上报，一份基金会存档


